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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⽴學校編制內的正式教師可以兼職嗎？

⽂:陳玠宇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19

本⽂

公⽴學校的⽼師在下班後可以利⽤課餘時間兼職嗎？如果要兼職的話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？本⽂簡單整理相
關法規，向讀者介紹。

⼀、以有沒有兼任⾏政職務來區別

學校編制內的教師能不能兼職，會因為⽼師在學校有沒有兼任⾏政職務⽽適⽤不同的規定（整理如圖1）。

（⼀）有兼任：適⽤公務員服務法

⼤法官曾在釋字第308號解釋中表⽰，在公⽴學校中擔任教學和研究⼯作的⽼師，和公務員服務法中依法令執
⾏職務並服從⻑官監督的公務員並不相同，所以教師原則上不適⽤公務員服務法的規定[1]。

但⼤法官也認為，如果是兼任⾏政職的教師還是有公務員服務法適⽤[2]，因此⾝兼⾏政職的教師在兼職⽅⾯也
會受到較嚴格的限制。

（⼆）未兼任：適⽤其他法規

⾄於未兼任⾏政職務的教師，雖然不受公務員服務法限制，但還是要遵守教育⼈員任⽤條例，以及教育部頒布
的公⽴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（以下簡稱教師兼職處理原則）。

圖1：公⽴學校教師兼任⾏政職務與適⽤法規的關係
來源：作者⾃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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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兼任⾏政職的教師

依照公務員服務法規定[3]，原則上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，除了依法令規定外，也不能兼任其他公職
或業務。如果想要兼任教學研究⼯作，或是在⾮營利團體⼯作，則應該得到服務機關的許可。

簡單來說，在學校⾝兼⾏政職的教師可以兼職的範圍僅限於「依法令兼職」、「經服務機關許可兼任⾮營利團
體⼯作」，以及「經服務機關許可兼任教學研究⼯作」。

三、未兼任⾏政職的教師

未兼任⾏政職的教師兼職，則依照教育⼈員任⽤條例和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的規定辦理：

（⼀）教育⼈員任⽤條例

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34條雖規定：「專任教育⼈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。」但過去教
育部有函釋指出，兼職是指教師從事本職以外的⼯作，如果只是單純以⽂字或影像，利⽤媒體、網站等媒介分
享訊息、經驗或知識、展⽰、販售或出版個⼈書籍或作品，⽽未具營利⽬的或商業宣傳⾏為，就不算是兼職的
範圍[4]。

（⼆）教師兼職處理原則

這部分則有相當繁瑣的規定，整理如下：

1. 範圍限制[5]

除了規定教師原則上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外；也明確規範了教師得兼職的範圍，主要為政府機關和公私⽴
學校、⾏政法⼈、⾮以營利為⽬的之組織、新創⽣技新藥公司，或是和政府機關或學校有⼀定關聯的營利事
業。

2. 職務限制[6]

教師的兼職應該要和他的教學或是研究領域專⻑有關，即便符合上述的範圍限制，仍有職務上的限制。此外，
教師不得兼任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的職務，也不能擔任私⽴學校的董事⻑及編制內⾏
政職務。

3. 時間限制[7]

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業，授課時數仍應符合校內基本時數，且每週兼職時數不得超過8⼩時。

4. 事前核准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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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兼職應事先提出申請，並經學校書⾯核准，但也規定部分不需要經過學校事前核准的兼職事務，主要是不
涉及商業且⾮常態性的演講或授課，以及和政府機關有關的⾮常態性⼯作。

5. 不得核准[9]

如果有部分情況，學校對於教師的兼職申請應該不予核准。像是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，或是兼職可能危害
教師或是學校形象，或可能會洩漏公務機密或是徇私舞弊，⼜或是可能違反教育中⽴等情況，教師就不可以兼
職。

簡單來說，依照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，未兼任⾏政職務的教師是可以兼職的，但兼職應以與教學、研究有
關，並以政府機關、⾮營利為⽬的之事業或團體等範圍為原則。

四、想兼職？這些情形教育部怎麼說？

公⽴學校的教師做哪些事算兼職，或是這到底符不符合教師的兼職範圍，教育部有過許多函釋。最常⾒的情形
是，正式教師不能在外兼任家教、補習班⽼師[10]。此外，以下整理部分⽼師們可能較常遇到的其他狀況加以
說明：

（⼀）經營網拍

如果是單純販售個⼈⼆⼿物品就不算具有營利性質，但如果具有規度謀作（就是經營的意思）性質[11]，例如
架設網站買賣物品，就屬有營利性質，依法不可以經營[12]。

（⼆）多層次傳銷

如果只是多層次傳銷的消費者就沒有問題，但如果加⼊多層次傳銷的組織或計畫，並從事推廣、銷售商品的業
務，從中抽取傭⾦或獎⾦，那就屬於具有規度謀作性質的商業⾏為，⽼師不可以從事這種⼯作[13]。

（三）出版個⼈書籍或作品

教師出版個⼈書籍、作品或參考書[14]都不算在兼職的範疇中，但不得有營利⽬的或是商業宣傳⾏為[15]。具
體來說並不是指⽼師們出版書籍或作品不能收受報酬，⽽是不能夠參加出版社舉⾏的商業宣傳活動，也不能以
此投⼊商業組織的經營。

（四）編纂教科書

既然出版參考書都可以，參與教科書的編纂當然也沒有問題。教育部認為，為了讓教科書更符合教學現場的需
求，最好要有⽼師參與編輯，但⼀樣要注意不能參與出版社的商業⾏為、不能與職務牴觸。如不能參與教科書
的編輯，卻⼜同時參與學校的選書作業[16]。



（五）外送員

教育部並沒有說明教師能不能兼職外送員，對照規範⽐較嚴格的公務員，銓敘部認為如果公務員在下班時間偶
爾以按件計酬的⽅式賺取薄利，不構成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的兼職[17]。同理，如果教師在下班時間兼職外送
員，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。

註腳
   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：「公⽴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⼆⼗四條所稱之公務員。」[1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公⽴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，擔任教學研究⼯作，與⽂武職
公務員執⾏法令所定職務，服從⻑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，故聘任之教師應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⼆⼗四
條所稱之公務員。惟此類教師如兼任學校⾏政職務，就其兼任之⾏政職務，仍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⽤。」

[2]

   公務員服務法中的兼職規定，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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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。其依法令兼職者，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。
II 依法令或經指派兼職者，於離去本職時，其兼職亦應同時免兼。」
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2：「
I 公務員兼任⾮以營利為⽬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受有報酬者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。機關⾸⻑應經上級
主管機關許可。
II 前項許可辦法，由考試院定之。」
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3：「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⼯作或⾮以營利為⽬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應經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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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教育部104年臺教⼈（⼆）字第1040069402B號令（2015/6/1）。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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